
城脱贫办发〔2018〕212号

城固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（指挥部）办公室

关于下达2019年第一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

扶贫项目的通知

各镇（办）、相关行业部门：

根据汉中市财政局《关于提前下达2019年中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汉财办农〔2018〕138号）文件要求，下达中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.192亿元，结合2019年我县脱贫攻坚工作实际，经会议研究，现将2019年第一批5800万元资金项目提前下达给你们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资金安排范围

主要用于2019年拟脱贫的35个贫困村（含未脱贫的15个深度贫困村）、已脱贫的66个贫困村，兼顾有脱贫任务的非贫困村，资金使用主要突出产业类的贫困户生产发展项目、互助资金协会扩建项目、金融扶贫支持项目、（拟）脱贫村提升项目。
二、资金项目计划

1、贫困户生产发展项目2953万元（见附件1）

根据镇办贫困规模和实际需求，安排二里镇320万元、柳林镇65万元、桔园镇180万元、五堵镇250万元、天明镇300万元、董家营镇120万元、博望街道办25万元、沙河营镇70万元、莲花街道办76万元、龙头镇70万元、上元观镇280万元、原公镇300万元、三合镇156万元、老庄镇220万元、文川镇121万元、双溪镇220万元、小河镇180万元，17个镇办贫困户产业发展资金共2953万元，项目由各镇办具体负责实施。
2、扶贫互助资金项目37个740万元（见附件2）

按照汉扶办发〔2017〕50号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村级扶贫互助资金管理的指导意见》文件精神，对管理规范、运行良好、作用明显、群众认可的37个协会，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740万元，壮大协会资金规模，支持其做大做优，在推进精准扶贫、精准脱贫的主战场上发挥重要作用。
3、金融扶贫支持项目（1057万元）（见附件3）

安排整合财政涉农资金1057万元，其中小额扶贫贷款贴息1000万元，金融扶贫“创业贷”贴息57万元。
4、（拟）脱贫村提升项目（1050万元）（见附件5）

2018年已脱贫但未补助的6个村300万元，2019年拟脱贫的15个村750万元，按照“户5条、村7条”标准， 60%的资金用于本村产业发展，40%的资金用于急需要解决的基础设施。（其中：19个深度贫困村于2018年每村下达了100万元；2017年补短板8个村；2018年补短板50个村）

三、管理要求

1．下达到镇（办）由镇村组织实施的项目，镇（办）承担项目监管的主体责任；下达到部门由部门组织实施的项目，部门承担项目监管的主体责任。责任主体对项目实施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可行性及资金安全负总责，并做好项目验收、财政绩效评价和项目审计等工作。所有项目必须有立项报告，并在发改局办理立项批复。项目单位严格按照下达的建设内容，完善编制《项目实施方案》，报镇（办）审核审批，行业主管部门备案，各项目实施单位不得擅自调整项目计划、不得随意改变资金用途。所有项目必须在2019年11月底前完工并验收。

项目所在村配合镇（办）做好项目的监管，并做好服务、保障、协调等工作；行业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业务指导、技术支撑和项目竣工复验等工作；要不定期组织扶贫、财政、审计等部门对项目落实情况进行检查，确保资金安全。
2．项目单位要注意收集施工前、施工中、施工后的影像资料。项目实施结束后，做好工程资料整理（资料包括：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、立项批复、实施方案、招投标文件、企业资格、委托书、施工组织方案、图片、报验资料、预决算表、验收登记卡、审计报告等），由镇（办）村自查初验，再书面申请县级行业主管部门复验。

    3．实行公示公告制度。贫困村、贫困户扶持情况和资金安排使用情况要在村级进行公示公告，项目实施之前进行公示，项目实施结束后进行公告，年度终了，县、镇、村三级分别对本级扶贫资金项目计划完成情况进行公告，自觉接受贫困户和社会公众的监督，公示公告时间不少于10天，必须公开项目监督电话（国家扶贫监督举报电话12317；县脱贫办纪检室电话7211351；镇办纪委电话），并留存公示公告图片资料。

    4．本次计划下达的项目，项目资金由县财政局按项目实施进度分批下达到各镇（办）和行业部门，不等不靠，及时督促项目实施进度。

　　附件：
　　1．城固县 2019 年涉农整合资金贫困户生产发展项目计划表

　　2．城固县2019年涉农整合资金互助资金协会扩建项目计划表

3．城固县2019年涉农整合资金金融扶贫项目计划表

4．城固县2019年涉农整合资金拟脱贫村提升项目计划表

             城固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（指挥部）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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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2 -
- 1 -

